莲池区农业农村局
水行政处罚轻微违法行为包容免罚清单

违法情形：未经批准擅自取水（无证取水或证失效仍取水）1.首次违法（通过省政务服务网信用代证“一件事”查询，确认未发生过违法取用水行为的）；
2.在规定的期限内停止违法行为，采取补救措施，未对社会或他人造成不良影响、违法情节明显轻微的，且签署承诺书保证不再违反同类规定的；
3.无证取水且安装计量设施的，年取地表水量小于等于1000立方米或地下水量小于等于500立方米的：无证取水且未安装计量设施的，取地表水能力小于等于50立方米/每小时或取地下水能力小于等于10立方米/每小时的；
符合上述所有情形的，不予处罚，并将本次违法情况进行登记备案，以后再发生类似问题的将不再适用本条件。
在省内地下水禁采区、限采区、超采区、公共管网覆盖范围内违法取用地下水的不适用本条件。
违法情形：超许可取水量取水
1.首次违法（通过省政务服务网信用代证件事”查询，确认未发生过违法取用水行为的)；
2.超许可水量小于等于10%许可水量，目在规定的期限内停止违法行为，采取补救措施的；
3.未对社会或他人造成不良影响、违法情节明显轻微的，且签署承诺书保证不再违反同类规定的；
[bookmark: _GoBack]符合上述所有情形的，不予处罚，并将本次违法情况进行登记备案，以后再发生类似问题的将不再适用本条件。
